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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第三届连云港市优秀工程师奖

推荐和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人才办、宣传部、人社局、科协，各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企事业科协、高校科协，市各有关单位：

依据《连云港市优秀工程师奖评选与管理办法（试行）》（连科协发〔2016〕51号），连云港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人才办）、中共连云港市委宣传部、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连云港市科学技术协会决定在全市开展第三届连云港市优秀工程师奖评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和申报条件

（一）在连云港市工作二年以上，具有工程师及以上工程技术职称（不含其它相当职称）的在职科技人员。对连云港市科技、经济、社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或有重大发明者条件可适当放宽。

（二）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 “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科学精神和坚持真理、诚实劳动、亲贤爱才、密切合作的优良职业道德。

（三）在近三年科技工作中，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以上（前十位人员），或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以上（前五位人员），或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或市级科技进步一等奖（前三位人员），或市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前二位人员）；

2、获国家级行业奖（前五位人员），省部级行业奖（前三位人员）；

3、获市青年科技奖，或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成果奖一、二等奖（第一作者）；

4、拥有发明专利一项以上（授权），或其他专利三项以上；

5、科技成果在同行业得到广泛认可，具有重大推广价值，取得显著经济效益。

（四）已获连云港市杰出工程师奖的获奖者不再重复申报；其他已获连云港市工程师奖的获奖者可以申报上一级工程师奖项。
（五）满足申报条件的，均可报名，名额不限。

二、推荐申报程序

（一）各县区人才办、宣传部、人社局、科协共同负责本辖区候选人的推荐和申报工作，由各县区科协报市科协。

（二）各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企事业科协、高校科协负责推荐本团体的候选人，并经候选人所在单位审定同意后，报市科协。
（三）其他有关单位可直接向市科协推荐候选人。

候选人推荐只能通过单一渠道报送，不得多头申报。

三、推荐要求

1、推荐单位应坚持“公开、公正、公平、择优”的评选原则，严格按照本通知申报条件要求推荐候选人；

2、候选人推荐要向长期在本市科研与生产第一线工作的优秀工程技术人才倾斜；

3、候选人推荐须有两名具有高级工程师以上工程技术职称的专家联名推荐，推荐专家和推荐单位均要在申报表中填写对候选人的评价及推荐意见。
四、推荐材料报送要求

（一）电子材料报送

请各单位在报送书面申报材料前，将《连云港市优秀工程师候选人申报表》（请在连云港市科学技术协会网站http://www.lygkx.org.cn通知公告栏下载，样表见附件）电子版材料报送至市科协学会部，电子邮箱lygkxxhb@163.com。

（二）书面材料报送

请于2018年5月31日前将书面推荐申报材料报送市科协学会部。逾期将不受理材料报送工作。

所有书面材料一式二份，按照以下顺序装订：

1、《连云港市优秀工程师奖候选人申报表》；

2、候选人先进事迹材料；

3、候选人身份证、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证明复印件等有关证明材料。含：

（1）公开发表的主要论文及专著（论文限3篇，专著限1本）；

（2）主要科技成果目录；

（3）被他人引用的论文、专注证明材料；

（4）技术鉴定书及知识产权证明材料；

（5）技术应用证明材料；

（6）获得表彰奖励证明材料；

（7）其他材料。

（三）涉密材料报送

涉密推荐材料电子版通过光盘报送，按国家有关法律、规范进行审查，并提交保密审查证明。

（四）相关要求

1、科技成果应以在国内完成为主，必须具有有关部门的正式鉴定书和证明材料。取得经济效益的，应附所在单位或行业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论文、作品、著作、奖励证书、知识产权证明材料、鉴定材料等必须出具原件；

2、候选人先进事迹材料在申报表事迹材料基础上适当丰富扩充，一千字以内，事迹内容应具体；

3、电子版材料与纸质材料应保持一致。非学术性报纸刊物的有关报道不作为证明材料。

五、联系方式

市科协学会部

联 系 人：刘  剑；         联系电话：85807253
联系地址：海州区凌州东路9号市科协（连云港市政务服务中心A楼415室）

邮    编：222006

为便于信息传递和联系，请申报人扫描以下二维码，加连云港科普微信，市优秀工程师奖相关评选信息将在连云港科普微信上及时发布，请申报人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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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连云港市优秀工程师奖候选人申报表

（此页无正文）
连云港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连云港市委宣传部

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连云港市科学技术协会 

                              2018年3月23日

附件

编号：                              工程技术系列类别：                  
连云港市优秀工程师奖候选人申报表
申 报 人                              
工作单位                              
推荐单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连云港市优秀工程师奖领导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编制

填表说明
1、本表用A4纸打印，电子版可到连云港市科协网站（www.lygkx.org.cn）下载。

2、编号：由市优秀工程师奖领导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统一编写。

3、工程技术系列类别：指申报人获得最高技术职称的专业类别。

4、推荐单位：指市级各学会（协会、研究会）、企业科协，各县区科协及有关单位。

5、社会职务：指县、区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会代表职务。如无上述职务，请填写“无”。

6、简历：从大学开始填写，大学期间须填写所在院系及专业。

7、受过何种奖励：参加工作后，所获市地级以上奖励和荣誉称号（须附获奖或荣誉称号证明材料）。

8、先进事迹：一千字以内，内容要简洁明确。

10、声明：由申报人亲笔签名。若无签名则视申报材料为无效。

11、推荐专家意见：两名推荐专家对申报人的评价和推荐意见。推荐专家必须具有高级工程师以上工程技术职称。

12、工作单位意见：指申报人工作单位对申报人的德、才、绩评语。

13、推荐单位意见：指推荐单位对该人选的明确意见。

	姓    名
	
	性  别
	
	贴照片处

	籍    贯
	
	民  族
	
	

	学    历
	
	学  位
	
	

	职    称
	
	职称类别
	
	

	从事专业
	
	党  派
	
	

	手    机
	
	电子邮箱
	

	住宅电话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职务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事业单位  □政府机关  □自由职业者 □其他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单位电话
	
	传真号码
	

	在市内外学术

团体任职情况
	

	社会职务
	

	简

历


	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


	在何单位（学校）任何职（读何专业）



	
	
	


	先

进  

事  

迹
	


	科技成果获奖情况
	奖项名称及等级（排名）
	获奖时间
	授奖单位

	
	
	
	

	知识产权授予情况
	知识产权名称
	授权时间
	排名

	
	
	
	

	代表性论文和专著
	论文和专著名称
	刊物名称
	发表时间
	排名

	
	
	
	
	

	有

关

科

技

成

果

及

应

用

情

况
	

	声

明
	本人对以上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审查，对其客观性和真实性负责。
申报人签名：

年  月   日

	两

名

专

家

推

荐

意

见
	                                 专家签名：

                                        年   月   日   

	
	                                 专家签名：

                                        年   月   日

	工

作

单

位

意

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推

荐

单

位

意

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评

审

专

家

组

意

见
	专家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评

审

委

员

会

意

见
	评审委员会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领

导

工

作

委

员

会

意

见
	领导工作委员会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连云港市科学技术协会                     2018年3月2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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